
崔白 合伙人

资本市场 | 投融资并购

 境内发行上市项目

崔白律师是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在加入植德之前，崔白律师曾在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

 

崔白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为资本市场和投融资并购，拥有十余年的丰富执业经验，从业以来已协助多家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成功

上市或申请上市，上市地包括上海、深圳、香港；涉及行业包括高端设备制造、精细化工、生物医药、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为多家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提供方案及交易结构的设计和文件制作；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法律服

务；为多家上市公司及IPO企业提供符合监管规则的股权激励计划方案。

相关业绩

代表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601069.SH）就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0624.SZ）就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603041.SH）就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603185.SH）就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浙江严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1081.SZ）就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688211.SH）就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220.SH）就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再融资及重大资产重组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常年法律顾问

代表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062.SH）就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江苏协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1418.SZ）就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江苏五洋停车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0420.SZ）就2015年、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600227.SH）就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603089.SH）就2019年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603185.SH）就2020年申请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票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603041.SH）就2022年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3227.SH）2022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3992.SH）就2022年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603089.SH）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603041.SH）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603185.SH）第一期（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603767.SH）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浙江严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1081.SZ）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浙江严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1081.SZ）；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603089.SH）；

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603041.SH）；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603185.SH）；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603767.SH）；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3992.SH）；

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688211.SH）；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062.SH）。

荣誉奖项

2023-2025 The Legal 500 资本市场 推荐律师

社会职务



上海市律师协会并购重组业务研究委员会成员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实务导师

第十二届上海律协证券专业委员会委员

教育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

职业资格

中国律师执业资格

工作语言

中文、英文


